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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仁和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依據與目的 

 

壹、依據與目的 

一、依據 

        （一）教育部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 

        （二）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

        （三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

        （四）仁和國小學校願景及課程目標 

        （五）本校 110 學年度行事曆 

   （六）110 年 6 月 23 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善用課程發展委員會，落實課程發展及教學績效提升之目的。  

(二)整合教師專長，善用團體動力及親師教學相長，促使教師專業成長。 

(三)培養具備科技知能、統整能力、民主素養及人本情懷的未來公民。  

(四)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，建構學生帶得走的能力；落實十二年國教之精

神，使學生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。 

(五)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內涵，提供全校師生共同成長空間。  

(六)結合社區資源，發展學校特色，達成共存共榮。 


